附件9              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培训规范

根据四川省农业厅、财政厅《关于做好2010年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实施工作的通知》（川农业[2010]120号）精神，依据国家阳光办《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培训规范（试行）》，结合仁寿实际制定本规范。
一、培训对象
农民专业合作社、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管理人员、财会人员。能带领农民合作致富的合作社经营管理人才，和能当家、善管理的合作社理财能手
二、培训目标
提升合作社、协会负责人的组织管理、创业经营、市场谈判、产品营销、风险控制、文化建设等能力，以及财会人员的财务公开、民主理财水平，为农业规模化生产与产业化经营提供智力支持。
 三、培训内容与时间安排
　　培训内容包括负责人与财会人员培训，时间7天。
	序号
	环节名称
	培训内容
	建议培训学时

	
	
	
	合计
	理论
	实操

	1
	法律基础知识和合作社基本知识
	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、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章程（试行）、农民专业合作社工商登记管理办法、合作社常识与合作社实务等基本内容。
	12
	8
	4

	2
	会计基础知识
	了解财会人员职业道德。包括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人员职业道德基础知识与职业守则等内容；
　　掌握相关法律法规知识。包括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（试行）、会计基础工作规范、会计实务、会计账簿、财务管理制度和盈余分配制度的建立、成员出资、公积金份额、与合作社交易情况、盈余分配等产权资料的记录等。
	12
	6
	6

	3
	市场营销和农产品质量安全
	了解市场营销的基本原理。包括组织管理、创业经营、市场谈判、产品营销、风险控制、品牌文化建设等；
　  掌握农产品质量安全。包括农产品质量安全法、食品安全法，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和相关技术规程的培训等。
	6
	2
	4

	4
	技术培训
	了解合作社农产品种植、养殖等相关技术的培训要求。
	12
	6
	6

	合  计
	42
	22
	20


注：本学时分配表初步设计为7天，每天为6个学时。

四、培训教材
根据仁寿县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不同水平，确定培训重点和内容，认真选编适合阳光工程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培训的教材，包括《农民专业合作社法50问》、《〈农民专业合作社法〉导读》、《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（试行）辅导读本》、《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案例评析》、《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管理实务》、《农民专业合作社辅导员知识读本》等。
    五、培训形式与考试考核
　　（一）培训形式

采取理论教学与实地考察等方式，开展合作社人才培训，注意应用多媒体、幻灯、案例分析等教学手段和教具，注重加强实务训练与指导，以达到最佳的培训效果。一是选择合作社典型案例进行讲授，丰富内容，引导学员思考分析，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。二是通过实地考察，使学员获得亲身体验，通过学员之间的交流尽快提高经营管理能力和理财能力。三是通过理论考试和实务考核，考试和考核合格者颁发结业证书，保证培训效果。承担培训任务的理论教师与实训辅导员必须符合《县阳光办关于教师队伍建设的通知》要求。
（二）考试考核
考试以理论为主，实行100分制，选择题80分、现象分析题20分；60分以上为合格。考核以技能为主，重点是实际操作水平和发现、分析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。确定关键环节的1～2项主要技术，对受训人员实际掌握和操作应用情况进行考核。考核结果分为“合格”和“不合格”两种。考核未获通过的受训人员须重新参加相应环节的培训。考试、考核合格者，颁发的“结业证书”。
本规范由四川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仁寿县分校参与制定，县阳光办负责解释。
               　
